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：
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评分标准
  
1.基本情况（单位简介，人员规模，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情况。保护性耕作的作业能力、年作业面积。经营管理规范情况等。）15分
2.资质条件情况（营业执照，注册资金，法人证件。办公场所地址照片。）10分
3.耕地情况（基地实施地点。秸秆还田覆盖地表情况图片。作业面积自有土地或流转土地承包合同。）15分
4.装备情况（拥有保护性耕作相关机具情况，主要包括拖拉机、免耕播种机发票及图片。）10分
5.技术应用情况（主推技术模式、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内容等。） 10分
6.技术人员情况（从事保护性耕作作业技术扶持服务人员名单。从事保护性耕作作业人员驾驶员证件及身份证件照片。）10分
7.技术支撑情况（与省、市科研和推广单位签订的技术服务与合作协议书。）10分
8.乡镇政府推荐（项目实施所在地乡镇政府推荐意见书。）10分
9.承诺书（保证基地内同一地块再连续实施2年以上，主推技术模式、技术路线及对比试验和技术监测内容符合建设要求，依托省、市、县科研和推广单位的技术合作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、稳定性和协同性，如期完成年度建设目标，保证示范引领的高标准样板田效果等。）10分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2：

相关证明材料清单

1.工商注册登记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或身份证信息；
2.实施地点的坐标、区域位置、地块位置及面积示意图；
3.自有土地的提供土地使用证复印件，流转土地的提供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（要求提供全部实施面积）；
4.秸秆覆盖情况的相关图片（要带有拍摄时间、地点坐标等水印标注信息）不少于4张等；
5.机具装备的购置发票、租赁合同复印件，相关图片；
6.与省、市科研和推广单位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等。





 



附件3

2024年县乡(村）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
应用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

          

 项目实施单位：  
           项目联系人：
           联系人电话：
           项目管理部门：
           项目联系人：
           联系人电话：
  


岫岩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制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附件4
推荐审核意见
	   申报单位意见：

单位法人：（签字）
申报单位：（公章）
 年    月    日

	乡级主管部门意见：


乡级主管部门：（公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县级主管部门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县级主管部门：（公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	市级主管部门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市级主管部门：（公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
附件5        保护性耕作作业实施情况
 单位：亩
	实施年度
	实施面积

	2022年
	

	2023年
	

	2024年计划作业面积
	



 
保护性耕作项目实施主体遴选小组成员名单


组  长：  佟  鑫  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成  员：  王  斌   农业农村局行政办副主任
胡南艳   农业农村局纪检考评办主任    
王丹丹   农业农村局计划财务科科长
白  丁   农业农村局农机科科长 
刘世迎   农业农村局新型农业指导科科长 
夏江南   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改革科科长 


工作人员：白  丁   农业农村局农机科科长
李  岩   农业农村局农机科科员
张大超   农业农村局农机科科员
高  明   农业农村局农机科科员
